阎良区人民路及其延伸线以南土地报批组卷项目
一 、项目概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陕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以及陕西省自然资源厅报件关于土地报批工作相关文件等。严格按照《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审查报批文本格式的通知》要求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严格规范组件，提高建设用地审查报批效率，为了加快取得土地征收(城市批次) 组卷报批成果即省政府及市政府审批，保障重点项目顺利落地，因此，阎良区需采购第三方技术力量开展土地报批组卷工作。
二、工作内容
1)前期资料的收集，数据的套合
与报批地块相关支撑性文件的整理收集、地块周边已报批土地文件数据的整理核对、地块数据的整理收集与套合、拟征村组调查及数据收集确认、征询省市区意见确定批次划分等。
2)报批相关文件的编制
依据招标人提供的勘测定界技术报告编制建设用地报批相关文件、表格，如请示报告、一表一方案、建设项目意向情况统计表、建设用地审查情况表、区政府对拟征收土地的说明及承诺等。
3)听证(或放弃听证)材料及完成相关工作
对接街办村组，完成涉及村组的听证工作或放弃听证相关材料的签字盖章及影像资料收集等工作；
4)组卷递送、电子报盘及进度跟踪推进
分别完成报省、市、区三级报批材料组卷、递送工作，及时跟踪项目进度，推进手续办理；
5)取得土地征转批复
取得省政府土地批复文件。
6)土地征收现状调查服务
根据拟征收土地的相关材料，充分利用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进行分析，调查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地上附着物等信息。
三、工作成果
1、土地征收(批次类)组卷报批服务：
1)省、市、区报批组卷材料(3套);
2)省政府土地批复文件。
2、土地征收现状调查服务：
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表格。
四、服务标准
按规定工作时限完成阎良区土地报批组卷工作，取得省政府土地批复文件，确保工作成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部、省、市有关规定要求。
5、 阎良区人民路及其延伸线以南土地报批组卷项目3个批次，单次限价10万元/批次。

阎良区人民路及其延伸线以北土地报批组卷项目
 一 、项目概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陕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以及陕西省自然资源厅报件关于土地报批工作相关文件等。严格按照《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审查报批文本格式的通知》要求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严格规范组件，提高建设用地审查报批效率，为了加快取得土地征收(城市批次) 组卷报批成果即省政府及市政府审批，保障重点项目顺利落地，因此，阎良区需采购第三方技术力量开展土地报批组卷工作。
二、工作内容
1)前期资料的收集，数据的套合
与报批地块相关支撑性文件的整理收集、地块周边已报批土地文件数据的整理核对、地块数据的整理收集与套合、拟征村组调查及数据收集确认、征询省市区意见确定批次划分等。
2)报批相关文件的编制
依据招标人提供的勘测定界技术报告编制建设用地报批相关文件、表格，如请示报告、一表一方案、建设项目意向情况统计表、建设用地审查情况表、区政府对拟征收土地的说明及承诺等。
3)听证(或放弃听证)材料及完成相关工作
对接街办村组，完成涉及村组的听证工作或放弃听证相关材料的签字盖章及影像资料收集等工作；
4)组卷递送、电子报盘及进度跟踪推进
分别完成报省、市、区三级报批材料组卷、递送工作，及时跟踪项目进度，推进手续办理；
5)取得土地征转批复
取得省政府土地批复文件。
6)土地征收现状调查服务
根据拟征收土地的相关材料，充分利用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进行分析，调查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地上附着物等信息。
三、工作成果
1、土地征收(批次类)组卷报批服务：
1)省、市、区报批组卷材料(3套);
2)省政府土地批复文件。
2、土地征收现状调查服务：
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表格。
四、服务标准
按规定工作时限完成阎良区土地报批组卷工作，取得省政府土地批复文件，确保工作成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部、省、市有关规定要求。
6、 阎良区人民路及其延伸线以北土地报批组卷项目3个批次，单次限价10万元/批次。



阎良区土地征收涉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项目
一 、项目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土地征收前，应当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同时，按照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近期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发〔2020)34号〕、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21)33号〕及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分批次用地报批资料规范手册》相关要求，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实施土地征收的前置程序和必备条件，评估结果是土地报批的要件材料之一。因此，阎良区需开展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二、工作区域：阎良区范围内拟实施土地征收的地块。
三、工作内容
1、阎良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
  按照部、省、市相关文件要求，对土地征收项目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开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评估工作，是为土地征收报批工作提供客观公正的依据。收集项目前期资料，对被征地村组直接 利益群体进行调研，了解涉及被征地村组、村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 意见和建议。根据调研情况，分析和识别因土地征收可能引发的社会 稳定风险因素，确定最终的风险等级，编制风险评估报告。
2、阎良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事项评审验收
  项目评估工作完成后，组织召开风险评估评审论证会，对项目风险评估的详细情况向区级相关部门、被征地街办和村民进行介绍，充分听取各方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并就各方的质询进行解答。
3、形成阎良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成果
  成果包括：阎良区土地征收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阎良区 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审会签到表、阎良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评审会专家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报告表。
4、配合阎良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成果上报
  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审会签到表、土地征收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评审会专家意见，随建设用地报批卷上报审核。
四、服务标准
  按规定工作时限完成阎良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工作，取得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审会签到表和评审会专家意见，完成成果备案，确保工作成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部、省、市有关规定要求。
五、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9月1日施行);
3、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引发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家发改委〔2012〕2492 号 文 )
4、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引发《关于加  强新形势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陕办发〔2021〕15号);
5、《西安市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市国土发〔2010〕305号);
6、中共西安市委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市政法发〔2019〕28号);
7、中共西安市委政法委员会《关于继续规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通知》(市政法发〔2019〕39号);
8、《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21〕33号)。
六、最高限价
	服务内容
	最高限价（万元）

	批次用地面积≤100亩
	6.4

	批次用地面积100一300亩
	9.8

	批次用地面积300一500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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